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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得利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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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不当得利的 4个基本要件入手, 分析了不当得利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分析

认为,不当得利案件中 4个法律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在一般情况下遵循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规

则,但是不当得利案件中消极事实的证明一概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不符合实质公平的要求。分析

结果表明,要在证明责任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律要件分类说进行突破, 以减轻原告的证明责

任;而对于 一方获利有无合法根据 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应当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况,借鉴

表见证明及消极要件分类理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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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国的现行法律确认了这样一种证

明责任分配体系: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以公平

正义等实质性标准为补充, 结合实体法和程序法分

配当事人的证明责任 [ 1]。这表明法律要件分类说已

成为中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核心理论。法律

要件分类说,是指按照法律构成要件的性质及内容,

就个别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 按照不同的价值

判断标准进行分类, 凡归属于某一类法律构成要件

的事实,由特定当事人就该事实负证明责任 [ 2]。例

如,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其账款 1万元,对此被告予以

否认, 因为这一欠款事实一旦被确认,将导致被告承

担履行还款义务的法律后果。故欠款事实是否存

在,成为当事人之间所争议的要件事实 [ 3]。根据法

律要件分类说,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产生的

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对妨碍该

权利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主张权利消灭的人,应对

权利已经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 主张权利受限

制的人,应对权利受限制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本

文试从不当得利的 4个要件入手, 分析此类案件中

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

一、不当得利案件中应用法律

要件分类说的合理性

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有 4个: 一是被告获得利

益, 二是原告受到损失, 三是被告获利与原告受损之

间具有因果关系,四是被告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

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

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 即构成不当得利的 4个

要件皆由原告负证明责任。然而, 不当得利案件中

存在很多消极事实的证明。消极事实的证明难度往

往大于积极事实, 因为消极事实注重的是一种静态

的、没有发生的事实, 对其证明往往不能够直接证

明。法律要件分类说具有局限性, 如原告欲行使其

不当得利请求权而提起给付之诉, 按照法律要件分

类说,原告须承担 被告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 这

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如果原告不能提出证据加以证

明,法官依证明责任判决原告败诉。但是如果换一



种起诉方式结果便不同:原告先提起消极确认之诉,

要求确认双方之间无合同等法律关系, 若被告想反

驳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必须承担证明双方之间有

法律关系的事实。此时, 原告并不负担对此要件的

证明责任。被告不能提出反证, 则原告胜诉。此后

原告可依据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再次向被告提出给

付之诉,则必然胜诉。因此,在法律要件分类说基础

上,同样案件的 2种不同的起诉方式,得到相反的判

决,这有违民事诉讼的实质公正。笔者认为,法律要

件分类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律的形式规定,对

隐藏于各种法律规范中的实质价值和实质公平的问

题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因此,在特殊案件的证明责

任分配上,应该融合其他学说的合理观点。

二、被告获利、原告受损以及两者

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

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不当得利案件中的 3个

要件: 被告获得利益、原告受到损失、被告获得利益

与原告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往往都由原告承

担证明责任。

(一 )当事人消极得利的证明责任

分配

不当得利中的得利可以分为 2种:积极得利和

消极得利。两者的证明难易程度有所区别, 因此笔

者认为应当区别确定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有些

案例虽然很容易证明某些消极事实即没有发生的事

实,但是这种证明并不是直接证明,而是利用某些客

观规律作为中介间接证明某些事实的不存在 [ 4]。例

如,无合法权源或合法权源消灭后而使用他人之物

的,因其使用具有财产上的价值,且可以减少自己的

费用, 故可以构成得利。例如, 租赁关系消灭后,承

租人仍继续使用他人房屋 [ 5]。若房屋所有者证明承

租人消极得利这一事实,必须提出这样的证据:一是

租赁关系消灭的证明; 二是证明承租人继续使用房

屋这一事实。因此, 消极事实的证明对于原告来说

更为复杂,故基于公平原则,消极得利的证明责任不

应一律由原告承担,应由法官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并

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

力等因素确定由被告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

(二 )消极事实证明责任分配的理

论基础

对于消极事实的认定,法官可以根据经验和常

识使被告负担某些提供证据的责任。!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7条规定: 在法律没有具体

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

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

则, 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

担。这一规定使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及当事人的举

证能力成为法定的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候补标准。

法律要件分类说虽然是中国证明责任分配体系

的理论基础,但并不是唯一的理论支撑。绝大多数

学者主张在民事案件中应该具体采用法律要件分类

说中的特别要件说,并结合其他各国通行的实质性

标准在少数情况对被告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 [ 6]。另

有学者主张,根据当事人举证的一般便利情况分配

证明责任,离证据近的一方当事人有证明责任。此

外,有学者推崇英美法采用的以 距证据距离远近 

的标准,主张以此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即距离证据

近的一方能够更容易地提出证据, 证明责任应当由

其承担 [ 7]。

笔者认为, 中国法律规定的 公平原则和诚实

信用原则 、学者们提出的 便利原则 和英美法上

的 距离证据远近 的实质性标准是相通的,其目的

皆是为了实现证明责任分配上的实质正义。因此,

对于消极事实的分配,须突破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一

般原则,采用消极事实证明责任分配理论。

三、一方获利有无合法根据

的证明责任分配

无合法根据,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该要件的主要

表现就是当事人获利欠缺给付原因。欠缺给付原因

的形态有 3种:一是自始欠缺给付目的,二是给付目

的嗣后不存在,三是给付目的不达。

(一 )自始欠缺给付目的

自始欠缺给付目的,是指当事人给付之时即不

具有给付的原因。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形态称为

非债清偿 , 如对原本不存在的债务实行清偿、不

知债务已经清偿仍为履行、误偿他人的债务等。本

文以 对原本不存在的债务实行清偿 为例进行分

析。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 不存在债务关系 这一

要件应由原告负担。古罗马时期便有 原告尽其举

证责任时, 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

据 的分配原则, 但有时候原告要对根本不存在的

事实加以证明是相当困难的。基于公平原则, 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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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来解决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分

配问题。

1. 表见证明理论

表见证明是法院采用类推的方法根据经验法则

就某一待证事实所进行的情态复制。它是一种经验

推定, 而并非是事实推定 [8]。法官要依证明责任分

配方法对一个案件进行裁判时,应站在普通人而非

法律人士的立场作出判断, 该判断必须符合经验法

则和生活常识 [9]。法官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必须将经

验法则与原告的初步证据结合在一起加以判断以形

成一个 预判断 。形成这个 预判断 , 就是原告进

行表见证明的目的。

在非债清偿案件中, 表见证明可以解决消极要

件证明的问题。假设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不存在

债权债务关系,而被告在承认取得利益的前提下主

张其取得利益是基于双方之间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

关系。原告主张的是消极事实,如果其未能提供相

应证据,法官直接判定原告败诉将会显得有失公正。

正是由于我们无法排除 债务关系不存在 的可能

性,如果不使主张积极待证事实的被告负担相应的

证明责任,不利于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根据表

见证明理论, 双方不存在债务关系 这一消极事实

的证明责任分配如下:第一,原告和被告在诉讼开始

时都负有一定的提供初步证据的责任, 其目的为了

使法官根据生活经验形成一个 预判断 。这个阶

段中并未出现真伪不明的情况,无需依证明责任作

出裁判,只涉及主观上的证明责任。第二,这种主观

的证明责任由被告负担。由于被告主张的是积极事

实,这种事实往往具有较大的盖然性,如原告与被告

之间有着频繁的生意往来或者常以赊销的方式进行

贸易。法官更加容易形成一种对案件事实的 预判

断 。第三, 在初步证明之后, 原告可以提出反证来

否定法官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 预判断 。此时才

可能出现客观的证明责任, 而这种败诉风险意义上

的证明责任由原告负担。有学者认为, 在消极事实

的证明中,被告所承受的不是客观证明责任,而是具

体的提供证据责任 [ 10]。由此,表见证明并不能导致

客观上证明责任的倒置,但是减轻了原告的负担。

2. 待证事实分类说中的消极事实说

罗马法中有这样的法谚: 肯定者应证明, 否定

者不应证明 [ 11]。这正是消极事实说的起源。消极

事实注重的是一种静态的、没有发生的事实。这种

事实并未涉及特定的主体、时间、地点、环境等必要

因素而成为一种未曾发生的事实 [ 12]。按照消极事

实说的观点,主张积极事实的一方应当对所主张的

积极事实加以证明,主张消极事实的一方无需对消

极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消极事实说虽饱受批评, 但从举证难易来考虑

证明责任的分配,仍有一定价值。理由是,证明责任

分配给举证相对较难的一方当事人, 这种分配就是

不公平的、非正义的;而举证容易的一方当事人对该

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就是合乎道德的公平的 [ 13]。此

外, 根据中华民国时期的有关司法判例,消极确认之

诉应由被告负立证责任,如被告主张原告确为股东,

应由被告负立证责任,如被告不能立证或者提出的

证据不足以采信,被告之诉即应认为有道理,无需另

行立证。

依据消极事实说, 此类非债清偿案件中 原告

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 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

分担应该是:原告应就已为给付的事实负证明责任,

被告应对债务关系的存在负证明责任。被告就其与

原告之间的债务关系负证明责任,如举证不能,则应

由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也避免了当事人

转而先提起消极确认之诉时, 裁判结果与不当得利

案件审理结果截然相反的情况。

3. 证明责任的倒置

证明责任的倒置,是在按法律要件分类说对证

明责任进行分配之后,基于公平等观念对其进行的

修正,即将原由原告承担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承

担。有学者支持在此类非债清偿案件中适用证明责

任的倒置,理由是: 一是对举证难易的考虑, 原告对

原被告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 进行证明时,这当然

属消极事实,此消极事实对原告而言实在是难以举

证; 二是认为会发生原告根本不能举证,无证可举的

情况,除非被告自认。笔者不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

被告确应对债务关系的存在负证明责任,但这并非

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在非债清偿案件中, 并未涉

及到客观证明责任的倒置, 发生变化的只是主观上

的提供证据的责任。双方的证明在法官已经对当事

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初步了解时, 证明责任的分配

才刚刚开始。因此,无论证明责任怎样分配,双方初

步的证明责任是不可免除的, 被告承担对债务关系

的证明责任也是主观的提供证据的证明责任。因

此, 对于非债清偿案件, 并不能一概将债务关系存在

与否的证明责任交由原告负担;否则,可能会出现同

一案件由于诉讼方式的不同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

综合上述, 非债清偿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应该

借鉴表见证明理论加以阐释:对于消极要件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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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 可以在法官结合经验与

常识形成一个 预判断 之后,使主张积极待证事实

的被告负担相应的主观证明责任, 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这时的客观证明责任仍由原告所承担。

(二 )给付目的的嗣后不存在

给付目的的嗣后不存在,即给付时虽有法律上

的原因,但其后该原因已不存在时,因一方当事人的

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下文以合同被解除或撤销

之后而为给付产生的不当得利为例, 以说明合同被

解除或撤销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不当得利案件中, 如果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撤

销或解除合同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争执, 应由原告对

该事实的存在负证明责任。其依据是!民事诉讼证

据规定∀的第 5条, 即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 主张合

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

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

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

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 对于此类争议应由原告对

欠缺给付原因 这一要件负担证明责任。

(三 ) 给付目的不达

给付目的不达, 即为实现将来某种目的而为的

给付, 因某种障碍日后不能达到目的时,因一方当事

人的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例如, 原告为债权人,

在债务的履行过程中, 他误认为债务人已经履行完

毕而向被告交付了收据, 但事实上双方之间的债务

并没有清偿。在上述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对债权债

务关系并没有争议, 存在争议的是双方的债务是否

已经消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 5条,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

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因

此,原告对债务是否履行负证明责任。笔者认为,该

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吸收了消极事实分类说的一些实

质性要素。对负有履行义务的被告而言, 如其承认

尚未履行,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时的证明责

任自在原告一方。如果被告主张债务已经履行,因

这种主张涉及积极事实,因此, 应当由该当事人即被

告对这一要件负担证明责任。

四、结 语

不当得利 4个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一般情

况下遵循现行法律所设定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

规则。但是不当得利案件常常涉及消极事实的证

明, 这时一概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不

符合实质公平的要求。对于此类消极要件的证明,

笔者赞成在此类要件的证明责任上对法律要件分类

说的一般原则加以突破, 以减轻原告的证明责任。

在 被告获利无合法根据 这一要件的证明上, 笔者

以非债清偿案件为例分析了如何减轻原告的证明责

任, 主张以表见证明理论为基础, 对证明责任的双重

含义进行分离,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被告应承担

提供证据的主观证明责任, 而非败诉风险意义上的

客观证明责任。此外,笔者还对不当得利的其他要

件的证明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

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设置一套证明责任分配的体

系, 因此, 必须细化各个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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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proof liability in unjustified benefits case

M IN Lei

( Schoo l o f C iv i,l Comm ercial and Econom ic Law, China Un iversity o f

Politica l Science and Law, Be ijing 100088, Ch ina)

Abstract: There arem any negative facts invo lved in the case o f un justified benefits, wh ich are dis

t inctive features in compar ison w ith o ther cases. In the cases of un justified benefits, the burden of proo f

shou ld be specified in term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even in every lega l requ iremen.t In the current legis

lative system o f China, the c la imant or applicant who brings the case has the burden to prove that his or

her cla im is a good one, but somet imes does no t have to c ling to the principle in term s of the particu lars.

An examp le o f the latter is when some negative facts are proved; the judge often makes a d ifferent distri

bution o f the burden of proo f in those ca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theoretical statements to

make it clear.

Key words: unjustif ied benefi;t burden of proo;f negative fac;t legal requirem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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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 e analysis on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and

regional econom ic disparity

ZHANG P ing

( School of E conom ics, FudanU niversity, Shangha i 200433, Ch ina)

Abstract: Th is paper ana lyzes the cause o f reg iona l economy d isparity prob lem in terms of institu

t iona l d ifference. In the game betw een the central and loca lgovernmen,t because o f the d ifference of con

d it ions of in it ia l stage, the centra l government makes d ifferent polic ies and arranges institutiona l innov

ation of loca l governments, and loca l governments would also adopt different equ ilibrium strateg ies.

Therefore, the differen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has been formed. Consequently, the institut iona l d iffer

ence among the areas has produced. Therefore, the institu tiona l differences among the areasw ill exert an

eno rmous influence on the econom ic performance of every area and expand disparity o f reg ional economy.

Key words: econom ic performance; regional disparity; institut iona l difference; game o f lim ite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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